附件1：
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会员入会须知
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是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成立的由高新技术企业组成的全省性的社会团体，于1993年6月经河南省民政厅批复，业务主管部门为河南省科技厅。
一、业务范围
（一）组织研究、探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环境建设、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等热点、共性问题，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理论研究，积极向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反映企业需求和建议。    

（二）搭建宣传和展示平台，大力宣传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发布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动态。
（三）搭建会员交流平台，促进会员之间的了解、沟通与合作，开展横向联合，实现优势资源互补。组织各种高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应用，组织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技术交流、合作及有偿转让等活动，推动会员单位的技术成果产业化，增强竞争力。 
（四）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组织开展培训、咨询、研讨等活动，研究措施支持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壮大。根据会员需要，为会员单位提供个性化服务。
（五）开展国内外交流与合作，与有关协会或咨询服务组织及各地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建立联系，促进人才、技术、资金、市场交流与合作，推动会员单位的技术成果产业化。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开展国际交流及合作，促使企业增强竞争意识，开拓产品的国际市场，加速企业国际化进程。
（六）举办和组织参加国内外相关的技术和产品交易会、展览会、产品推广会等各种社会活动，展示、推广会员单位的技术成果、产品，促进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
    （七）开展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八）完成省科技厅委托的其他工作。
二、会员权利
（一） 本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 参加本会的活动；
（三） 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
（四） 对本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五） 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三、会员义务
（一） 执行本会的决议；
（二） 宣传本会工作，维护本会合法权益；
（三） 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
（四） 按规定交纳会费；
（五） 积极参加本会活动，向本会反映情况，提有关资料。
四、入会程序
（一）提交入会申请书；
（二）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
（三）缴纳会费（注：待协会研究通过后，再通知会员缴纳会费）；
（四）颁发会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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